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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和义街道“8·8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调查报告

2024 年 8 月 8 日 9 时 30 分许，在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

区改造安置房项目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

项目，一工人在车库出入口雨棚顶部进行玻璃安装过程中坠落地

面死亡。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45 万元人民币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区政府授权，成立由

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丰台分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

房城乡建设委、区园林绿化局、和义街道办事处组成的事故调查

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和

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

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基本情况

2021 年 12 月丰台区人民政府出具《关于授权北京南苑嘉盛

置业有限公司实施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改造安置房项目建

设的批复》（丰政函〔2021〕534 号），授权北京南苑嘉盛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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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（以下简称：“安

置房项目”）的实施主体。

安置房项目位于和义街道久敬庄甲一号，占地面积约为 16.3

万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 28.9 万平方米。其中，住宅建筑面积

约 18.1 万平方米，规划建设 17 栋住宅楼、1 栋幼儿园及其他居

住配套设施。

（二）审批备案情况

2022 年 9 月 14 日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下发了建

筑工程规划许可证，2022 规自（丰）建字 0035 号久敬庄路南侧

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（北区住宅）、2022 规自（丰）建字 0036

号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（南区住宅）、2022 规

自（丰）建字 0037 号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（幼

儿园工程），建设单位为北京南苑嘉盛置业有限公司，建设地址

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。其中，安置房项目北区住宅和幼儿园工程

为一标段（004 地块、008 地块），总承包单位为北京住总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；安置房项目南区住宅为二标段（005 地块），总

承包单位为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。2022 年 9 月 30 日

丰台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下发了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

安置房项目一标段、二标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安置房项目一标段（004 地块）：占地面积 40312.50 ㎡，总

建筑面积 178305.87 ㎡。其中，地上建筑面积 116745.50 ㎡，地

下建筑面积 61560.37 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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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房项目二标段（005 地块）：占地面积 26013.54 ㎡，总

建筑面积 106962.32 ㎡。其中，地上建筑面积 68967.43 ㎡，地下

建筑面积 68967.43 ㎡。

2023 年 10 月 17 日完成一标段全部主体结构验收，2023 年

10 月 9 日完成二标段全部主体结构验收，2024 年 7 月 17 日开始

两个标段规划现场核验，2024 年 8 月 20 日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

核验(验收)意见(合格告知书）》。

（三）事发二标段工程基本情况

安置房项目二标段（2022 规自（丰）建字 0036 号），总承

包单位为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北京市双利

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，建设单位为北京南苑嘉盛置业有限

公司。建设地址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，总建筑面积 106962.32 平

方米，合同工期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事发二标段承发包基本情况

2022 年 8 月 12 日，北京南苑嘉盛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

公共资源交易系统（工程建设）网发布招标公告，工程编号：

106F0SG202200023。2022 年 9 月 21 日，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

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（工程建设）网投标，2022

年 9 月 26 日中标。

2022 年 10 月 11 日，北京南苑嘉盛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建

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。工程内容：地基与基

础、主体结构、建筑装饰装修、屋面、建筑及排水及采暖、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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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、智能建筑、通风与空调、建筑节能、电梯以及室外工程等

全部。

2024 年 3 月 11 日，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通过北

京建工采购信息平台发布招标策划、招标文件。2024 年 4 月 12

日，北京长禾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建工采购信息平台

投标中标。

2024 年 4 月 12 日，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

长禾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

房项目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工程、门卫及北大门、中心廊架、

地库出入口、自行车坡道雨棚顶棚等金属制品加工安装（包含安

装）项目专业分包合同。

2024 年 4 月 13 日，北京长禾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

京诚盛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合同（包含安装），

北京京诚盛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负责安装玻璃施工，合同期限

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5 日止。

（五）事发二标段相关单位情况

1.建设单位北京南苑嘉盛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南苑

嘉盛置业公司”），成立日期：2021 年 11 月 25 日；营业期限：

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；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、

物业管理、房地产咨询服务、出租商业用房等。

2.总包单位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北

京建工四建”），成立日期：1976 年 4 月 1 日；营业期限：2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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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04 月 18 日至无固定期限；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施工、施工专

业作业、房地产开发经营、建设工程设计、对外承包工程、工程

管理服务等。

3.专业分包单位北京长禾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“长禾生态公司”），成立日期：2017 年 5 月 16 日；营业

期限：2017 年 5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；经营范围：水污染治理、

城市园林绿化、专业承包、施工总承包、劳务分包等。

4.劳务单位北京京诚盛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“京诚盛源公司”），成立日期：2007 年 3 月 15 日；营业期限：

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66 年 5 月 5 日；经营范围：工程设计、建

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不锈钢制品、玻璃制品、专业承包、劳务分

包、施工总承包等。

5.监理单位北京市双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“双利监理公司”），成立日期：1995 年 1 月 19 日；营业

期限：1995 年 1 月 19 日至 2035 年 1 月 18 日；经营范围：房屋

建筑工程监理、市政公用工程监理、机电安装工程监理、建设工

程招标代理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等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救援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8 月 8 日 7 时许，京诚盛源公司安排刘某某、张某

某、赵某某、杨某某等四名工人在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

造安置房项目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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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车库出入口雨棚顶部玻璃安装作业活动，于 9 时 30 分许，

工人刘某某从雨棚顶部坠落。

依据笔录显示：刘某某和赵某某负责在雨棚顶部进行玻璃安

装，张某某和另一名工人负责在地面捆绑吊装带。刘某某穿戴安

全带和安全帽在进行安装玻璃移动位置更换安全绳时脚下踩空

跌落地面受伤。

9 时 30 分许，张某某正在和另一名工人在地面捆绑吊装带，

听到响声，发现刘某某坠落至地面（高约 3 米）（图 1 现场示意

图，图 2 现场实景图），到现场时看到刘某某头部着地俯卧，赵

某某立刻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现场勘验情况

事发地库出入口棚顶设计为 11 排 4 列共 44 块玻璃（规格大

致相同），路面宽 4.5 米百分之 15 坡道，坡度约 13 度，棚顶坡

度约 8 度，事发玻璃棚顶距地面高度约 3 米，事发棚顶处玻璃孔

洞长 2 米、 宽 1.1 米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10 时 21 分许，区应急办接和义街道报告事故信息后，于 10

时 38 分在丰台区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群里通知区委网信办、区卫

生健康委、和义街道办事处及时协调处置。并于 10 时 41 分通知

区委政法委、10 时 46 分通知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10 时 55 分通

知公安丰台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园林绿化局赶赴现场应急处

置。公安丰台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和义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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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办事处等单位工作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协调、指导事故救援及应

急处置工作。

区应急办按照事故信息报送要求，分别于 10 时 39 分上报区

政府办、10 时 40 分上报区委办、10 时 58 分向市应急指挥中心

上报事故信息，此后均进行了信息续报。

（四）人员伤亡情况

刘某某，男，汉族，重庆市梁平县人，为京诚盛源公司合同

工。经丰台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显示，刘仁富符合

因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，区公安机关已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

罪嫌疑。

（五）鉴定情况

委托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现场提取与死

者同批次安全帽进行了鉴定，检测结果为质量等各项性能不符合

标准要求。

（六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评估，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挥、响应符合标准，各部门之

间分工、协调、信息报送、应急处置符合要求，未造成次生事故，

符合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要求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，依法调取相关物证、书证资料，

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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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某某忽视安全，在进行安装玻璃移动位置更换安全绳时违

反操作规程，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刘某某作为普工进行高处作业活动，未严格遵守高处作业操

作规程，在系有安全带，穿戴安全帽、防护绳等劳动防护用品情

况下，未将安全带绳索悬挂在固定的安全防护缆绳上进行高处作

业活动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长禾生态公司作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

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、门卫及北大门、中

心廊架、车库出入口、自行车坡道雨棚顶棚等项目金属制品加工

安装的组织实施单位，未尽到本单位主体责任，对现场作业人员

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保证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

全生产知识，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

未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未监督、教

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2.卢某某作为长禾生态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好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

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3.杨某某作为京诚盛源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未履行好生产

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

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，未能及时制止和纠

正工人刘某某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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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韩某某作为长禾生态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履行好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长禾生态公司给从业人员提供不符合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且未监督、教育作业人员按照

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的问题负有责任，未尽到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

的建议的职责。

5.王某某作为北京建工四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对专业分

包单位长禾生态公司安置房项目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

配套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开展经常性检查，未发现制

止专业分包单位违规发放不合格劳动防护用品安全事故隐患。

6.仝某某作为双利监理公司项目总监，未对安置房项目二标

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施工方案进行审查；在实

施监理过程中，未及时发现制止车库出入口雨棚顶部玻璃安装施

工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鉴于以上原因分析，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行政处罚

1.长禾生态公司未尽到本单位主体责任，对现场从业人员进

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

生产知识，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、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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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。以上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，第

三十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

（一）项、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和《北

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4 版）标准，对该

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2.卢某某作为长禾生态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好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

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以上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职责，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由

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

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3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3.杨某某作为京诚盛源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未履行好生产

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的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

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，未能及时制止和纠

正工人刘某某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六）项、第二十七条第（一）

项职责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3

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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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韩某某作为长禾生态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履行好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长禾生态公司给从业人员提供不符合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且未监督、教育作业人员按照

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的问题负有责任，未尽到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

的建议的职责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五项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和

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4 版）标准，

对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5.王某某作为北京建工四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对专业分

包单位长禾生态公司安置房项目二标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

配套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开展日常巡查，未及时发现安全事故隐

患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

第五项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和《北京市安

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4 版）标准，对其处 1 万

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6.仝某某作为双利监理公司项目总监，未对安置房项目二标

段南区住宅园林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施工方案进行审查；在实

施监理过程中，未及时发现车库出入口雨棚顶部玻璃安装施工存

在安全事故隐患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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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规定，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。建议由区住

房城乡建设委依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八条规

定，对其处责令停止执业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处罚。

（二）部门监督（管理）情况

依据《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《丰台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》的通知》京丰发〔2023〕

3 号文件第三十八条第一项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建设工程(不

含铁路、公路、水利、园林绿化、通信、电力等专业建设工程)

施工安全、施工现场(含施工现场内房屋拆除工程)安全生产的监

督管理，并承担相应的监管或管理责任；第五十一条第四项，区

园林绿化局负责本区园林绿化生态保护修复、城乡绿化美化、植

树造林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并承担相应的

监管或管理责任。

根据 2021 年修订的《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安全监督实施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六条规定，“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对建设工程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

单位及人员（以下简称工程建设责任主体）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

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情况实施

抽查。”“对于低风险项目，取消首次工作交底会，在施工过程

中仅开展 1 次现场监督检查，时间最长不超过 1 天；对于一般风

险项目，监督抽查频次为每 3 个月不少于 1 次；对于较大风险、

重大风险和风险管控差的项目，视项目进展酌情增加监督抽查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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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。对含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项

目、近一年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施工企业承接的工程项目，监

督机构应当增加抽查次数。”从项目开工以来，区住建委针对建

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，依据《北京市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实施办法》，区住建委进行现

场抽查 11 项次，其中包括聘请专家开展深基坑专项检查 1 项次、

吊篮专项检查 1 项次；复工检查 2 项次；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及冬

季施工安全专项检查 1 项次；日常安全检查 6 项次。同时通过聘

请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进行检测，累计检测

9 台塔式起重机，5 台施工升降机检查记录全部归档，发现的隐

患全部监督整改到位，完成工作要求。

住建部《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建城〔2017〕251 号

的文件第一条，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

化服务改革要求，做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取消后市场管

理工作，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事中事后监管；第十三条，省级

住房城乡建设（园林绿化）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

内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工作，制定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和信

用信息管理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

依据 2017 年新修订的国务院第 100 号令《城市绿化条例》

第二章规划和建设第十一条，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，应当委托持

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；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

设计方案，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，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



- 14 -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；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

进行施工；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，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。第四章

第二十五条，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，未经批准

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、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。

丰台区久敬庄路南侧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二标段专业分

包合同显示，事发车库雨棚玻璃安装属于该安置房在建小区园林

景观其他配套设施工程范畴。

依据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100 号令）、住建部《园

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建城〔2017〕251 号文以及《中共北

京市丰台区委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丰台区安全生产

工作职责分工规定》的通知》京丰发〔2023〕3 号文的规定，区

园林绿化部门负有相应的工作职责。

五、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切实

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（一）长禾

生态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

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。（二）京诚盛源公

司要加强施工项目各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工作，提高现场作业人

员的安全意识。（三）北京建工四建作为总承包单位要加大对专

业分包工程的日常监管，定期组织安全检查，排查事故隐患。（四）

区职能部门要举一反三，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大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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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业领域的施工作业活动督促检查力度，发现事故隐患及时督

促整改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丰台区政府“8•8”事故调查组

2024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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